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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版权转让协议

甲方：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利信息网络中心（《海河水利》编辑部）
地址：天津市河东区龙潭路15号

乙方（全体作者）：         （姓名 身份证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文章题目： 	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作者单位： 			 
[bookmark: OLE_LINK1]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协商，就作者在甲方期刊编辑部《海河水利》所发表的上述论文（以下简称“本论文”）的版权转让问题，达成如下一致协议：
1. 作者保证本论文是独立取得的原创性成果，内容无抄袭、剽窃；本论文相关内容未曾以各种文字、语言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，在向编辑部投稿后3个月内不再以任何语种向其他任何刊物投稿；本论文不一稿多投。若作者不能遵守上述保证，由此发生版权纠纷的，作者应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相关法律责任。
2. 作者须保证本论文不涉及任何保密问题，并已经过作者单位的保密管理部门保密审查，允许本论文公开发表；作者之间无署名和排序纠纷，作者与单位顺序不随意更改；本论文不侵犯任何版权或损害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。如果作者不能遵守前述保证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作者承担。
3.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作者投送的本论文的所有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在各种媒介的出版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、翻译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汇编权等全部版权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在全世界范围转让给甲方所有。
4. 甲方有权对乙方论文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，如乙方论文评审为优秀论文的，该论文在《海河水利》期刊发表后，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相应稿酬奖励（含著作权转让费用），相应稿酬标准由甲方评定后确定。如乙方论文未评审为优秀论文的，甲方无需给予乙方稿酬。甲方再以其他形式传播、出版该论文的，不再另行支付稿酬。
5. 作者同意本刊的开放获取政策，即允许用户在知识共享 （Creative Commons）许可协议 “署名-非商业性使用-禁止演绎 4.0”（简称CC BY-NC-ND 4.0）的框架下复制、传播本刊文章。
6. 除了可以在CC BY-NC-ND 4.0协议下使用本文以外，作者有权在汇编个人文集或以其他非期刊方式 (含作者个人网页) 出版个人作品时，不经修订地全部或部分使用本论文。
7. 作者本人在学习、研究、讲演或教学中有权全部或部分地复制本论文。
8. 其他未尽事宜，若发生问题，双方将协商解决；若协商不成，则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，并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。


作者声明
本协议需全体作者签字。若因版权纠纷造成本编辑部损失的，责任由第一作者承担。

作者签字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
年     月     日
